
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阳城县 2020年度政务公开工作

考核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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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直及驻阳有关单位：

《阳城县 2020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
同意，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阳政办发〔2020〕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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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7月 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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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 2020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方案

为深入推进和科学评价全县政府系统政务公开工作，促进各

级各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 2020年国家、省、市、县确定的
政务公开各项目标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城市 2020年度政务公开
工作考核方案的通知》（晋市政办函〔2020〕18号）和《阳城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进一

步做好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阳政办发〔2020〕73 号）
等，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考核对象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直及驻阳有关单位（见

附件 1）。
二、考核细则与评分表

考核分为 A类和 B类（见附件 2、附件 3）。
三、计分办法

全县 2020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采用权重赋分制、加分制、
减分制综合运用计分办法。

一级指标按照满分 100分设置各自权重分值，
二级指标按照所属一级指标分值设置权重分值，三级指标按照所

属二级指标分值设置权重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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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工作采用减分制。一级指标减分上限为自身权

重分值；二级指标与三级指标减分上限可突破自身权重分值，不

可突破一级指标自身权重分值。减分上限在评分标准中单独设

定。对于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失职的，单独设置重大扣分项。

亮点特色采用加分制。政务公开工作有创新、有亮

点、有特色，重点突出、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社会反映好、群众满

意率高的单项工作，给予加分。加分分值单独设置。

四、考核等次

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4个等次。各等次
的分值标准：

制度完备、流程高效、衔接紧密、工作有亮点、社会口碑

好。综合评分 90分及以上。
制度较完备、流程较规范、无明显短板、有一定特色。综

合评分 80-89分。
有基本制度和流程，能按规定完成基本工作，无明显短

板。综合评分 60-79分。
制度不全、流程低效、有明显短板、有负面影响、被多

次通报。综合评分 60分以下。
五、考核程序

（一）县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各成员单位抽调人员组

成 2020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小组。
（二）考核小组提前 15 天向被考核单位发出考核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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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考核单位开展自查，形成书面自查报告，并准备考核相关印证

材料（见附件 4）。
（三）考核小组采取实地考核、网上检查、查阅资料、综合评议

等方式对被考核单位进行考核。

（四）考核小组本着公正、客观、真实的原则填写考核评分表，

提出初步考核等次建议，报县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审定后予以通报

及向社会公开。

六、结果运用

（一）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的单位以及在政务公开工作中作

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由县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或者提请县政府进行

通报表扬或表彰奖励；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等次的单位，由县政务

公开领导小组或者提请县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

整改措施要在接到通报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报县政务公开领导小
组办公室。

（二）2020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评分及结果报县考核办，纳
入全县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附件：

1.2020年度全县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对象
2.2020年度阳城县政务公开工作考核细则与评分表（A类）
3.2020年度阳城县政务公开工作考核细则与评分表（B类）
4.被考核单位准备工作及印证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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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全县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对象

（共 50个）

A类（17个）：
凤城镇、北留镇、润城镇、町店镇、寺头乡、芹池镇、西河乡、演

礼乡、固隆乡、次营镇、董封乡、横河镇、驾岭乡、河北镇、白桑乡、

蟒河镇、东冶镇 17个乡（镇）人民政府
B类（33个）：
阳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县发展和改革局、县教育局、县

科学技术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

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

局阳城分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务

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审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

统计局、县医疗保障局、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县信访局、县能

源局、县投资促进中心、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县中小企业发展促

进中心、县扶贫开发中心、县农机化服务中心、县税务局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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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考核单位准备工作及印证材料清单

被考核单位在接到考核通知后，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并提

供相应印证材料：

一、考核对象提供本单位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及以会议或文件

等形式专门研究部署政务公开工作的详情。

二、A类考核对象提供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
方案以及完成情况；B类考核对象中部分有关单位提供所负责试
点领域标准目录编制和标准指引落实的指导工作方案以及参考

样本或模板。

三、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设置法

定机构、法定职能的详情。

四、内部机制建设详情，包括公文属性管理机制、依申请公开

处理机制、解读回应机制、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和政务新

媒体信息发布审核及分类机制和运维管理机制等。

五、本单位本年度制发非涉密公文详情列表（电子版），按体

裁（发文字号）分类，列表要素包括公文全称、文号、公开属性、牵

头起草部门、主动公开公文链接、解读文件链接、是否为非纯文字

解读等。列表中，链接应为超链接形式；其他形式的解读，应做出

专门标注。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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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类考核对象提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
七、依申请公开处理情况详情，包括受理渠道、受理件数、处

理期限、处理结果、涉及投诉以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等。

八、政务公开工作中有创新、有亮点、有特色的，予以特别说

明，特别是受到省、市、县领导批示表扬或被省、市、县媒体专题正

面报道的，附情况汇报及印证材料。

九、当年考核通知中规定的其他准备工作及印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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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法院，县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各新闻单位。

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7月 27日印发

（此页无正文）


